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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8_AE_A4_E

7_9C_9F_E5_AF_B9_E5_c36_50381.htm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近

日完成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简称《法规备案审查

工作程序》）的修订，并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

序》，以进一步建立健全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维

护国家法制统一。 理论上，宪法一直被奉为人民当家作主的

最高纲领文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上，2000年通过

并生效的《立法法》第78条也明确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然而，一旦把目光

从规范世界转移到现实生活，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宪法规定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实际生活中各种文件、

规章甚至法律对性别、年龄、身份等不同差别的规定俯拾皆

是，且至今仍然“合法”存在着；宪法列举了诸多公民基本

权利，如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等，先不论其权利的确切含

义从来没有权威解释，当公民基本权利被国家执法人员侵犯

时，除了法律明文提供有限的保护外，宪法对此却无能为力

；随着国家立法进程的加快，立法数量的增多，立法冲突已

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尤其是下位法公然违反下位法这种广

义的违宪现象几近泛滥。 宪法一方面被称为根本法和基本法

，因此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可被直接实施和适用的法，另一方

面，正因为它不能被直接适用且缺乏违宪追究机制，即使有

关个人或部门实施了违宪行为也不会自觉大惊小怪宪法在他



们眼里只不过是一堆束之高阁的废纸。我国宪法于是陷入了

名实不符的公孙龙悖论。 所谓“根本法”，它首先必须是具

有实际效力的“法”，然后才是在效力上“更高的法”。世

界各国的历史都表明：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

建立某种违宪审查体制。诚然，我国在这方面是“滞后”的

。实际上，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不是一朝一日建立起来的

，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所制定的《人权宣言》直到上世

纪70年代才真真正正使其中的宪法原则走入普通人的生活。

对于这种“已然”的事实状态，我们固然需要检讨其成因，

以汲取教训和经验，但我们要更多地是关注未来。 《立法法

》第90条规定，有关部门或个人认为法律、法规、条例、规

章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

作机构，由其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显然，按照

规定有审查权的机构是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而法条中提

到的原本不是很明确的“工作机构”已于去年浮出了水面，

即“法规审查备案室”。这是建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所踏出

的第一步。本次《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则进一步

完善了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使这项工程再度迈出了更为实

质性的一步。 当然，要在我国真正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

还任重而道远。虽然有关规定确定了违宪审查的提起主体和

基本程序，但对审查机关的具体受理规则、建议人及利害关

系人的参与程序没有作出规定；在法律没有将宪法规定具体

化的情况下，有关主体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违

反宪法，能否提出审查请求或者获得宪法救济同样缺乏规定

；宪法第76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

督权，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解释和监督本身的合宪性又由



谁来审查？其制定的法律是否也有可能出现违宪的情况？既

然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的基本精神是他律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也同样需要接受人民及其代表机关的监

督。 正如美国大法官马歇尔所指出：“阐明何为法律乃是司

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由于我国的司法机关要受到人大的

领导与监督，美国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不适合我国，但其有

益经验值得借鉴。宪法审查应当是一项类司法工作，因此，

要让宪法真正“活”起来，就必须进一步拓展宪法审查范围

、改变审查模式(适用诉讼程序原则)，其最终的努力方向就

是在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作为宪法监督和违

宪审查的专门机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